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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责令限期拆除和强行拆除公路用地范围内和管理建筑控制区内的违法标准、设施)

紧急情况

一般情况

请示未批准，违法情形

显著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

情况复杂的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第五十条、七十九条。《公

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五十六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路政管

理规定》第三十九条

作出强制

措施决定

交付决定书、通知书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程序

退还财物或给

予补偿

当场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

1.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扩
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未经
许可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的；
2.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
筑物、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
遮挡公路标志或者妨碍安全视距
的。.

请示

不予强制

拟定事件说明

（24小时内）

事后报负责人批

准（24小时内）

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

批准
检测、检验、检疫或技术鉴定

（时间不计入期间）

特别程序

结果反馈

延长

强制措施

书面告知

当事人

作出处理

决定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 案

移送

司法机关

承办机构：路政大队

服务电话：0355-7839182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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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责令限期拆除和强行拆除公路用地范围内和管理建筑控制区内的违法标准、设施)

执 行

行政决定

书面催告

听取当事人意见

立即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

立即执行

法院受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送 达

实施强制执行

解除行

政强制

实施强
制措施

终结执行

行政机关向

上级法院申

请复议

法院审查

法院裁定

听取被执行人
和行政机关

意见

行政机关向上级
法院申请复议

中止执行

恢复执行 不再执行

恢复原状、退还财物
或给予赔偿

结 案

已履行的

逾期不履行的，

有强制执行权的

有转移或隐匿财物的

需查封、扣押、冻结的

履

行

的

未

履

行

的
出现法定终结

执行情形

出现法定中止

执行情形

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

执行错误的

法定情形消失 符合不再执行情形

逾期不履行的，

无强制执行权的

情况紧急的

不受理的

申辩理由成立的

不予执行的

申辩理由成立的

理
由
成
立
的

申

辩

理

由

不

成

立

的

承办机构：路政大队

服务电话：0355-7839182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申

辩

理

由

不

成

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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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强制拖离车辆或扣留车辆、工具）

紧急情况

一般情况

请示未批准，违法情形

显著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

情况复杂的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七十二条

作出强制

措施决定

交付决定书、通知书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程序

退还财物或给

予补偿

当场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

造成公路、公路附属设施损坏，
拒不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现场调查
处理的，公路管理机构可以扣留
车辆、工具。

请示

不予强制

拟定事件说明
（24小时内）

事后报负责人批

准（24小时内）

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

批准
检测、检验、检疫或技术鉴定

（时间不计入期间）

特别程序

结果反馈

延长

强制措施

书面告知

当事人

作出处理

决定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 案

移送

司法机关

承办机构：路政大队

服务电话：0355-7839182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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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强制拖离车辆或扣留车辆、工具）

执 行

行政决定

书面催告

听取当事人意见

立即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

立即执行

法院受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送 达

实施强制执行

解除行

政强制

实施强
制措施

终结执行

行政机关向

上级法院申

请复议

法院审查

法院裁定

听取被执行人
和行政机关

意见

行政机关向上级
法院申请复议

中止执行

恢复执行 不再执行

恢复原状、退还财物
或给予赔偿

结 案

已履行的

逾期不履行的，

有强制执行权的

有转移或隐匿财物的

需查封、扣押、冻结的

履

行

的

未

履

行

的
出现法定终结

执行情形

出现法定中止

执行情形

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

执行错误的

法定情形消失 符合不再执行情形

逾期不履行的，

无强制执行权的

情况紧急的

不受理的

申辩理由成立的

不予执行的

申辩理由成立的

理
由
成
立
的

申

辩

理

由

不

成

立

的

承办机构：路政大队

服务电话：0355-7839182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申

辩

理

由

不

成

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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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清除掉落、遗洒、飘散在公路上的障碍物）

紧急情况

一般情况

请示未批准，违法情形

显著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

情况复杂的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五十二条《公路安

全保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

二款

作出强制

措施决定

交付决定书、通知书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程序

退还财物或给

予补偿

当场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

公路上行驶车辆的装载物掉落、
遗洒或者飘散的，车辆驾驶人、
押运人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处
理；无法处理的，应当在掉落、
遗洒或者飘散物来车方向适当距
离外设置警示标志，并迅速报告
公路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其他人员发现公路上
有影响交通安全的障碍物的，也
应当及时报告公路管理机构或者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责令改正车
辆装载物掉落、遗洒、飘散等违
法行为；公路管理机构、公路经
营企业应当及时清除掉落、遗洒、
飘散在公路上的障碍物。

请示

不予强制

拟定事件说明

（24小时内）

事后报负责人批

准（24小时内）

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

批准
检测、检验、检疫或技术鉴定

（时间不计入期间）

特别程序

结果反馈

延长

强制措施

书面告知

当事人

作出处理

决定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 案

移送

司法机关

承办机构：路政大队

服务电话：0355-7839182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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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清除掉落、遗洒、飘散在公路上的障碍物）

执 行

行政决定

书面催告

听取当事人意见

立即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

立即执行

法院受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送 达

实施强制执行

解除行

政强制

实施强
制措施

终结执行

行政机关向

上级法院申

请复议

法院审查

法院裁定

听取被执行人
和行政机关

意见

行政机关向上级
法院申请复议

中止执行

恢复执行 不再执行

恢复原状、退还财物
或给予赔偿

结 案

已履行的

逾期不履行的，

有强制执行权的

有转移或隐匿财物的

需查封、扣押、冻结的

履

行

的

未

履

行

的
出现法定终结

执行情形

出现法定中止

执行情形

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

执行错误的

法定情形消失 符合不再执行情形

逾期不履行的，

无强制执行权的

情况紧急的

不受理的

申辩理由成立的

不予执行的

申辩理由成立的

理
由
成
立
的

申

辩

理

由

不

成

立

的

承办机构：路政大队

服务电话：0355-7839182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申

辩

理

由

不

成

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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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责令恢复原状）

紧急情况

一般情况

请示未批准，违法情形

显著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

情况复杂的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山西省公路条例》第

五十八条

作出强制

措施决定

交付决定书、通知书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程序

退还财物或给

予补偿

当场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村
道除外）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

请示

不予强制

拟定事件说
明（24小时

内）

事后报负责人批

准（24小时内）

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

批准
检测、检验、检疫或技术鉴定

（时间不计入期间）

特别程序

结果反馈

延长

强制措施

书面告知

当事人

作出处理

决定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 案

移送

司法机关

承办机构：路政大队

服务电话：0355-7839182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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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责令恢复原状）

执 行

行政决定

书面催告

听取当事人意见

立即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

立即执行

法院受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送 达

实施强制执行

解除行

政强制

实施强
制措施

终结执行

行政机关向

上级法院申

请复议

法院审查

法院裁定

听取被执行人
和行政机关

意见

行政机关向上级
法院申请复议

中止执行

恢复执行 不再执行

恢复原状、退还财物
或给予赔偿

结 案

已履行的

逾期不履行的，

有强制执行权的

有转移或隐匿财物的

需查封、扣押、冻结的

履

行

的

未

履

行

的
出现法定终结

执行情形

出现法定中止

执行情形

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

执行错误的

法定情形消失 符合不再执行情形

逾期不履行的，

无强制执行权的

情况紧急的

不受理的

申辩理由成立的

不予执行的

申辩理由成立的

理
由
成
立
的

申

辩

理

由

不

成

立

的

承办机构：路政大队

服务电话：0355-7839182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申

辩

理

由

不

成

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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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代为补种绿化物）

紧急情况

一般情况

请示未批准，违法情形

显著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

情况复杂的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二十六条

作出强制

措施决定

交付决定书、通知书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程序

退还财物或给

予补偿

当场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 禁止破坏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

的绿化物

请示

不予强制

拟定事件说明

（24小时内）

事后报负责人批

准（24小时内）

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

批准
检测、检验、检疫或技术鉴定

（时间不计入期间）

特别程序

结果反馈

延长

强制措施

书面告知

当事人

作出处理

决定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 案

移送

司法机关

承办机构：路政大队

服务电话：0355-7839182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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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代为补种绿化物）

执 行

行政决定

书面催告

听取当事人意见

立即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

立即执行

法院受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送 达

实施强制执行

解除行

政强制

实施强
制措施

终结执行

行政机关向

上级法院申

请复议

法院审查

法院裁定

听取被执行人
和行政机关

意见

行政机关向上级
法院申请复议

中止执行

恢复执行 不再执行

恢复原状、退还财物
或给予赔偿

结 案

已履行的

逾期不履行的，

有强制执行权的

有转移或隐匿财物的

需查封、扣押、冻结的

履

行

的

未

履

行

的
出现法定终结

执行情形

出现法定中止

执行情形

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

执行错误的

法定情形消失 符合不再执行情形

逾期不履行的，

无强制执行权的

情况紧急的

不受理的

申辩理由成立的

不予执行的

申辩理由成立的

理
由
成
立
的

申

辩

理

由

不

成

立

的

承办机构：路政大队

服务电话：0355-7839182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申

辩

理

由

不

成

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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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责令当事人卸载、分装货物）

执 行

行政决定

书面催告

听取当事人意见

立即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

立即执行

法院受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送 达

实施强制执行

解除行

政强制

实施强
制措施

终结执行

行政机关向

上级法院申

请复议

法院审查

法院裁定

听取被执行人
和行政机关

意见

行政机关向上级
法院申请复议

中止执行

恢复执行 不再执行

恢复原状、退还财物
或给予赔偿

结 案

已履行的

逾期不履行的，

有强制执行权的

有转移或隐匿财物的

需查封、扣押、冻结的

履

行

的

未

履

行

的
出现法定终结

执行情形

出现法定中止

执行情形

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

执行错误的

法定情形消失 符合不再执行情形

逾期不履行的，

无强制执行权的

情况紧急的

不受理的

申辩理由成立的

不予执行的

申辩理由成立的

理
由
成
立
的

申

辩

理

由

不

成

立

的

承办机构：路政大队

服务电话：0355-7839182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申

辩

理

由

不

成

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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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暂扣道路运输车辆）

紧急情况

一般情况

请示未批准，违法情形

显著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

情况复杂的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情形

作出强制

措施决定

交付决定书、通知书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程序

退还财物或给

予补偿

当场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
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
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
辆可以暂扣道路运输车辆

请示

不予强制

拟定事件说明

（24小时内）

事后报负责人批

准（24小时内）

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

批准

延长

强制措施

书面告知

当事人

作出处理

决定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 案

移送

司法机关

承办机构：运输所稽查队

服务电话：0355-7848056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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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暂扣运输车辆、维修机具设备或者驾驶培训教学车辆)

紧急情况

一般情况

请示未批准，违法情形

显著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

情况复杂的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情形

作出强制

措施决定

交付决定书、通知书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程序

退还财物或给

予补偿

当场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

1.无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出具的其他营运证明的车辆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
2.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机动车维修
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汽车租赁经
营活动的。

请示

不予强制

拟定事件说明

（24小时内）

事后报负责人批

准（24小时内）

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

批准

延长

强制措施

书面告知

当事人

作出处理

决定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 案

移送

司法机关

承办机构：运输所稽查队

服务电话：0355-7848056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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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暂扣车辆营运证、营运标志牌或者从业资格证）

紧急情况

一般情况

请示未批准，违法情形

显著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

情况复杂的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情形

作出强制

措施决定

交付决定书、通知书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程序

退还财物或给

予补偿

当场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实施监督检查过程

中，对不能当场处理的违法行为，可以

暂扣车辆营运证、营运标志牌或者从业

资格证，并责令其在十日内接受处理。

请示

不予强制

拟定事件说明

（24小时内）

事后报负责人批

准（24小时内）

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

批准

延长

强制措施

书面告知

当事人

作出处理

决定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 案

移送

司法机关

承办机构：运输所稽查队

服务电话：0355-7848056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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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强制类事项流程图

（强制卸货）

紧急情况

一般情况

请示未批准，违法情形

显著轻微或无明显社会危害

情况复杂的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情形

作出强制

措施决定

交付决定书、通知书 进入行政复议

或诉讼程序

退还财物或给

予补偿

当场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

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车辆超载

行为的，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并采取相

应措施安排旅客改乘或者强制卸货。

请示

不予强制

拟定事件说明

（24小时内）

事后报负责人批

准（24小时内）

解除行政

强制措施

批准

延长

强制措施

书面告知

当事人

作出处理

决定

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没收、销毁

书面告知当事人

结 案

移送

司法机关

承办机构：运输所稽查队

服务电话：0355-7848056

监督电话：0355-7839192


